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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曲授权、表演权、改编权、传播权、录音权……

赵传质疑《繁花》引讨论
金曲版权原来这么复杂

“最近红火的剧《繁花》，剧中使用《我是一只小小鸟》，先
前都没人来洽谈录音使用权，我是拥有录音权的人，但没人跟
我联系呢。 ”

1月 29 日，歌手赵传在网络平台发声，一石激起千层浪：
让《偷心》等多首金曲焕新的电视剧《繁花》，缘何会陷入版权
手续不完善的争议？

1 月 30 日，王家卫的泽东影业对媒体回应称，已第一时
间联系了赵传和版权所属团队，并作了相应的解释和沟通，将
向对方进一步展示合作记录，“解除相关误会”。

此后，多方针对歌曲版权的授权及使用进行科普，新闻晨
报·周到记者也采访了来自音乐和法律界人士，解读经典老歌
版权背后的故事。

| “录音权”到底是什么权？

“拿授权不是找唱片公司就行了吗？”
赵传在社交平台发声之后，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是：这

些年音乐版权保护意识逐渐成熟，《繁花》这样体量的剧组，
“犯错”似乎“不太应该”，赵传所说的“录音权”到底是什
么权？
资深媒体人、乐评人卢世伟在接受新闻晨报·周到记者

采访时介绍，目前歌曲的版权归属分类很细致，词、曲、演唱、
改编有着不同的版权合约，特定演唱者录制的声音版本也有
着相关权利归属，“不了解的人可能认为一首歌的版权就在
某一个地方，但往往不是这样”。
用大白话来理解，赵传想要争取的，是《繁花》剧中所使

用的、他本人演唱的《我是一只小小鸟》的录音版本的相关
权利。
对此，上海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中伦文德

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高级合伙人邓瑜律师表示，在现有的
著作权法体系下，不同的权利主体享有不同类型的权利。单
纯使用音乐作品的词与曲，需要向词、曲作者或拥有相关版
权的机构或企业获得授权；进行改编翻唱，则需要在词曲授
权之外，进一步获得表演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
权利；如果是直接使用特定歌手的演唱版本，还需要得到歌
手及该版本的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授权。
“至于赵传说的‘录音权’，可能是著作邻接权中的‘录

音录像制作者权’，如果他最初是通过个人工作室将表演声
音进行录制的人，很可能确实拥有这项权利。”邓瑜律师透
露，目前音乐作品的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大多都归属于唱片公
司而非个人，但赵传作为表演者，也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
出租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
他同时提醒，2021 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在第四十五

条规定了录音制品广播和表演获酬权，所以目前线下商家在
《繁花》走红后使用《偷心》《我是一只小小鸟》等 1990 年
代金曲，实际上是需要向录音制作者支付报酬的，“电台、电
视台、网络平台直播使用音乐录音制品，商场、餐饮、住宿、酒
吧、健身、培训等营业场所播放背景音乐，都需要向录音制作
者支付报酬”。

| 一首有故事的“小小鸟”

让问题变得更复杂的，还在于《我是一只小小鸟》本身
就是一首“有故事”的歌：1987 年，赵传加入滚石唱片，第二
年以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炮而红。1989年，
赵传成立了个人工作室“音乐殿堂”，并在 1990 年 8月发行
了《我是一只小小鸟》，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同名歌曲再次
风靡一时。
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我是一只小小鸟》词曲版权归

属李宗盛毋庸置疑，但赵传所演唱的录音版本的权属则不那
么容易判断：一来，当年滚石唱片有没有将包括“音乐殿堂”
等旗下厂牌的录音版权全部收入囊中，还是释放了一定的空
间？二来，赵传曾在 2000 年代就《我是一只小小鸟》等作品
的短信与彩铃版权分歧与滚石唱片对簿公堂并最终和解，这

是否能说明，赵传手上确有对其演唱的录音版本的相关权
利？
“因为赵传发声了，大家才知道他的录音版权是通过自

己的代理公司操作，《繁花》剧组有没有把这个程序落到实
处？现在两方各有各的说法，情况还不明朗。”卢世伟分析，
在 2000 年以前，业界对音乐版权概念相对模糊，很多歌曲的
版权归属都存在疏漏，“赵传从《我是一只小小鸟》这张专
辑开始，是用自己的工作室和滚石合作，当时合约对版权利
益分配的情况可能存在考虑不周全的地方，间接导致了后来
的纷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在电视剧《繁花》片尾字幕中找到了两处有关《我

是一只小小鸟》的说明，其一仅标注了词曲、编曲作者和演
奏者；另一段则在标明词曲及编曲作者后还加上了“演唱
赵传”。具体到剧集中，第 24 集 37 分 45 秒左右，赵传原唱
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先行响起，陈龙在高潮部分配合表演
加入演唱，剧集对赵传原唱版的使用时长约为 1分 30秒。
这或许可以说明，《繁花》剧组很清楚应该如何区分、使

用《我是一只小小鸟》的不同授权———词曲及改编方面的授
权，决定了陈龙可以在表演中加入演唱；使用赵传原声演唱
版本，则另外需要获得表演和复制方面的授权。

对此，歌手黄安也曾在社交平台用他作词曲的《新鸳鸯
蝴蝶梦》举例，“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录音著作权属于
上华唱片，词曲版权属于黄安。《繁花》使用我的歌，找郑恺
演唱，那么王家卫只要向我的版权代理公司取得词曲使用权
就行了，没有上华什么事”，“我问了版权公司，《繁花》制作
方确实给付了费用，所以没毛病”。
另一位影视行业的制作人也向记者表示，《繁花》出品

方称事件为“误会”，很可能是多方都拥有相关权利及转售
权利，那么剧组只寻求其中一方的授权，是常规做法，“剧组
和唱片公司对接，唱片公司再和歌手对接，流程上没太大问
题”。

| 音乐与影视“相爱需规范”

或许有人会说，一首歌的歌曲版权如此庞杂，未来想在
影视剧中听到经典老歌，会不会越来越难？
卢世伟分析认为，这涉及到程序和成本两方面的问题。

比如，有些作品的版权归属复杂，影视剧组可能会选择“先
上车后买票”的做法，“要播出了，找不到人怎么办？有可能
先署名，署名之后等着人家找过来，这种情况在业内是存在
的，但它有一定法律风险。”至于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付
费以使用音乐的方法，是一种简便程序，但并非万能，“很多
作者并没有和音著协的签约，不是音著协的会员，音著协又
怎么能代理他们呢？”
从成本角度考虑，使用原声意味着巨大的成本，“我举

过《风吹半夏》的例子，它用了很多华语经典老歌，但基本
上是买了词曲版权，再找其他歌手演唱，这样成本就会节约
很多”。
记者注意到，在《繁花》之前，在音乐版权处理方面较为

规范的还有辛爽导演的《漫长的季节》，该剧在最后一集使
用了姜育恒原唱的《再回首》，片尾字幕明确标注了词曲作
者、演唱者以及词曲、录音的原始版权公司及代理机构。
相映成趣的是，《繁花》中出现的《再回首》《一生何

求》没有使用原唱，而是由香港歌手曾比特全新演绎。对此，
环球音乐在宣传时透露这是导演王家卫精挑细选后的结果，
希望用新世代的声音重新演绎经典。
卢世伟表示，《繁花》引发的金曲热潮和版权讨论，能给

业内带来不少启发。“首先要敲一个警钟，你使用作品之前，
法律问题一定要厘清，不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舆论可能
由这样的瑕疵上升到对作品的否定，这是很不良的后果。”
但从长远看，《繁花》留下的还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华

语乐坛有很多经典作品，当大家以为它们已经被埋在故纸
堆，实际上它们还能再度释放出新能量，关键是能不能遇到
懂音乐的导演再度挖掘。”他认为，不同于部分作品对金曲
的堆砌，《繁花》在老歌的使用方面相当精准，歌曲和剧作起
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很多人是因为这些音乐加深了对作
品的喜爱和了解，我觉得这是《繁花》留给我们的示范和启
迪。”

晨报首席记者 曾索狄


